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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以弗所書（4）因著主耶穌，在神的國度中，不論是猶太人或外邦人， 

都擁有同樣的權利、同等的身分，同樣都是神的子民；我們因信耶穌基督， 
成爲了在靈裏面的一家人，擁有互相照顧的親密關係（弗 2:11-22） 
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 
在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以弗所書 2:1-10 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 
保羅指出信徒從前的狀態是死的。死亡的基本意義在於與生命或活著的人分離，而屬靈上的

死亡代表著與神的生命隔絕。未信的人雖然仍活在世上，卻是遠離神創造的目的，也不能與

神相交。 
 
我們身處充滿一個死亡與罪惡的狀態，人的整個生活方式受到一些與神為敵的風俗所支配。

在這些權勢的管轄之下而活，人們最後都要接受神忿怒的懲罰。 
 
不管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，所有人在未信主之前都是活在罪中，在罪惡的權勢之下，都同樣

地會受到神的審判。 
 
保羅形容神的憐憫是豐富的、是富裕的，好像財主一樣是有餘的；此外，神對人的愛被形容

為“大愛”。神憐憫地介入，使我們這些本來死在罪中的人，因著基督所成就的恩典，可以

重新有生命，使我們可以從靈性的死亡進入新生。 
 
保羅指出救恩的基礎是神的恩典。保羅指出，人應有的回應，就是相信和接受神在耶穌基督

裏所賜的恩典。信心最基本的意義是接受。神在耶穌基督裏已經成就了救贖的工作，我們相

信時，是承認這得救的身分不是出於自己，更沒有任何可誇的，這也許是耶穌基督的救恩困

擾人的地方。人總是希望能够掌握自己的前途，我們從小就被訓練要為自己負責，自己的事

要自己承擔，要努力才可以成功。因此，對於這個完全不是出於自己，而且自己沒有什麽可

以作出貢獻的事，人們很難理解，很難接受。有一句英文諺語可能反映這個事實，就是“人

不可以靠自己的雙手將自己的身體抬起來”。就算是最頂級的舉重選手，他可以舉起比自己

重量更大的對象，但卻仍然不能够將自己舉起來。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工作而使自己從罪中死

而復活，這也是同樣的道理。 
 
我們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著信，這是我們所接受的福音，是基督教的信仰有別於其他宗教的

主要元素。我們的信心不是盲目地相信，不是相信某些事情，而是有一個相信的對象，以及

與這個對象建立關係，我們相信的對象那就是主耶穌基督。當基督徒說：“我有信心”，這

不是自信心，也不是一厢情願相信某些事情一定會發生。而是“我相信神的應許，這位神值

得我信靠。”如果神沒有應許，我們說我有信心，那只是盲目的、自言自語的信心。 
 
聽眾朋友，你認識到我們信的福音來之不易了嗎？福音雖然是免費的，卻是無價之寶。福音

並不是廉價的恩典，而是神藉耶穌基督付上重價成就的，然後神又以無價的方式賜給相信的

人。求神叫我們忠於這福音的恩典，同時珍惜這無價之寶，且將這無價之寶與人分享吧！ 
 
保羅提到“我們原是他的工作”，“工作”原文是藝術品。我們原是神所作成的，是在基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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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穌裏創造的，為的是要我們行各樣的善事，就是神預先所安排的。“行善”讓人認為是“做

善事”。但這裏的意思是美善的工作，不只是行善，也包括我們的工作。我們除了周末在教

會，一般周一到周五大部分時候都在公司裏上班。透過這節經文，我們看到我們不再只是為

公司、機構、政府單位工作，我們是作神的工作。我們是讓那看不見的恩典，透過我們的工

作，就是每天的工作，成為看得見的恩典，讓人看見神的作為。這就是見證。 
 
我們被重生，好像嬰孩，眼睛已經被打開，看見有神的世界，那是比這個世界更寬闊的世界。

我們認識周圍的世界：我們是神的新創造。我們是死的，現在與基督一同活過來，一同坐在

天上。從前我們服從空中掌權者，現在順服聖靈。神憐憫和愛我們，我們目前的狀況完全是

神的恩典。世人不知道，也看不見神的恩典。我們作為神的新創造已經知道了。我們要透過

美善的工作，讓看不見的恩典可以被世人看得見。這是神造我們的目的。 
 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查以弗所書 2 章剩下的內容。 
 
以弗所書 2:11-13 記載：“所以你們應當記念：你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人，是稱為沒受割禮的；

這名原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稱為受割禮之人所起的。那時，你們與基督無關，在以色列國

民以外，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，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，沒有神。你們從前遠離神的

人，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裏，靠著他的血，已經得親近了。” 
 
以弗所書 2 章明顯地分為兩部分：2:1-10 討論救恩在個人層面的意義，而 2:11-22 則討論救恩

在群體方面的意義。兩部分的基本結構都是相同的，先是陳述得救以前的狀況，然後指出神

在拯救行動上所成就了的工作，最後論述信徒現在的身分。 
 
在 11-12 節，保羅指出：外邦人未信主之前是被拒於門外、是與神的選民無分的。這裏採用

了一個提醒及回顧的方式，指出信徒以前的境況，“你們要記得”是在以弗所書 1-3 章裏惟

一以命令語氣表達的動詞，一方面反映這三章是以教義的論述為主的信息，另一方面，這動

詞顯示出這裏的內容是信徒應該已經知道的。 
 
當保羅提醒他們是外邦人時，加入了兩方面的補充。首先，保羅指出他們肉體是外邦人，表

達出這外邦人身分只是一個肉體的觀念，是外在的狀態。此外，他們是被稱為“沒受割禮的”。

這用詞的方式反映出他們那時是被歧視、被拒在門外的。 
 
在 12 節，保羅進一步以五組字眼來描述這些外邦人未信之前的景況。他們是與基督無關，這

並不是指他們在基督以外，因為所有人在信耶穌之前都是在基督以外，而是指他們是在基督

的盼望之外。未信的猶太人對彌賽亞的來臨有盼望，但未信的外邦人卻連對救主的盼望都沒

有，他們與以色列選民團體隔絕，沒有參與在應許之約中的權利，沒有指望，沒有神。這最

後的描述，不是指他們是無神論者，他們可能有對諸神的敬拜，但卻沒有認識獨一的神。 
 
雖然如此，在 13 節，保羅卻指出他們在耶穌基督裏的身分已經改變，從前本來是遠離神的，

被神拒於門外的，現在卻得以親近神。這改變的原因，在原文是以兩個平行的前置詞詞組表

達出來，就是“在基督耶穌裏”和“靠著他的血”。“在基督裏”一方面是表達我們與耶穌

基督的關係，另一方面也指出我們對祂的倚靠，我們是藉著祂，也是在祂裏面，從本來遠離

的處境，進入親近的狀況中。 
 
聽眾朋友，我們得救不但是個人的罪得到赦免，更是被帶入一個有盼望的群體中。因此我們

要珍惜與這群體的關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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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弗所書 2:14-15 記載：“因他使我們和睦（原文是因他是我們的和睦），將兩下合而為一，

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；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，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，為要將兩下

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” 
 
14-15 節進一步解釋我們如何在基督耶穌裏，靠著祂的血，得以親近。保羅在 14 節的開始與

15節的完結使用“和睦”一詞，使這兩節的主題很明顯。“和睦”一詞在原文的意思是和平。

在這兩節中，不但指出耶穌基督自己是我們的和平，神也藉著祂的犧牲，成就了和平。 
 
在聖經中，和平並不單是指沒有戰爭或對抗，而是在生命之中有安全，在與神的立約關係中

享有神的保守，正如大祭司亞倫的祝福說：“願耶和華賜福給你，保護你。願耶和華使他的

臉光照你，賜恩給你。願耶和華向你仰臉，賜你平安。”但是在這裏，保羅將這概念應用在

猶太人與外邦人身上，將兩個本來不同的族群要變成同一個，將遠離的變成親近的。 
 
在這成就和平的過程中，神使用了很暴力的詞句，反映了這工作帶來的挑戰。在成就和平時，

首先要拆毀了中間隔絕的牆，根據約瑟夫的記載，在當時耶路撒冷聖殿範圍和外邦人院之間，

建築了一堵石牆，牆上有希臘語和拉丁文的雙語吿示：“外國人不得進入圍牆及聖殿四面之

內院。被捉拿處死者，責任自負。”保羅更指出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有一道無形的牆，需要

拆毀才能成就和平，這就是在律法中將猶太人與外邦人區分的誡律規條。 
 
神不但要拆毀及廢掉將兩下隔絕的事，更要以自己的身體終止冤仇。這裏可能是指耶穌基督

被釘十字架，以祂的犧牲而成就救贖，以祂自己的血滿足了律法上的要求，一次性地成全了

律法，使這在律法上的規條，不再成為人進到神面前的攔阻。最後，保羅更指出神使雙方藉

著祂自己造成一個新人。在耶穌基督的救恩中，我們每一個都是新造的人。但這裏所指的卻

是一個新的群體，在這群體中，不分種族，不分性別，不分年齡，都同樣地可以藉著耶穌基

督成為神的子民。 
 
以弗所書 2:16-18 記載：“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，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，與神和好

了，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，也給那近處的人。因為我們兩下藉著他被一個聖

靈所感，得以進到父面前。” 
 
16節基本上是上文的重複，更清楚有力地說明神要將本來分開的雙方，藉著十字架成就和平。

這節的表達更加强烈地指出了這個過程中所付上的代價，使雙方歸為一體的工作，是藉著十

字架而達成的。在羅馬帝國的世界裏，十字架是各地被管轄的人民所熟知的刑罰工具，十字

架不單用來執行死刑，更是特別為政治犯而設的，要當眾羞辱那些對抗者。耶穌基督不單為

人的罪付上贖罪的代價，更承擔了我們的一切羞辱，使人與人的對抗可以除去，可以歸為一

體，與神和好。 
 
因此，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消滅了冤仇，使人與神和好，也彼此和好。在原文中，“消滅”

一詞本來是殺死的意思，這是保羅以諷刺的手法，表達出神所成就的超越性工作。耶穌基督

在十字架上是被殺死的一方，但保羅卻指出神藉著這十字架將冤仇殺死。耶穌基督的救恩，

就是這樣充滿吊詭，祂的羞辱，顯出榮耀；祂的犧牲，成就和平。人以為將耶穌基督釘死在

十字架上，神卻藉著這十字架將冤仇消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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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穌基督不但成就了和平，祂更來將這和平的福音傳與遠處和近處的人。因著耶穌，這和平

的福音被傳到各處。主耶穌要使信徒在各處成為祂的見證。使徒們是耶穌基督的代表，在他

們的世代之中成就了福音的使命。而我們與曆世歷代的信徒都同樣是耶穌基督福音的見證。 
 
這樣，平安福音的見證可以實踐，是因為神在耶穌基督裏，使我們這些本來互不兼容、互相

歧視的人，在同一位聖靈裏可以一同地進到父面前。我們雖然是個別地接受福音，但是得救

之後卻成為耶穌基督身體的一份子。在基督裏所有的信徒是互為肢體，同感一靈。我們與神

和好，也與人和好。合一的敬拜與事奉，信徒的彼此契合相愛，是這和平的福音最好的見證。 
 
以弗所書 2:19-22 記載：“這樣，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，是與聖徒同國，是神家裏的人了；

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，各（或譯：全）房靠他聯絡

得合式，漸漸成為主的聖殿。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。” 
 
19節以兩方面的象徵，將這使人和睦的福音的意義表達出來。第一方面的象徵是國民的關係。

保羅指出我們不再是“外人”，原文這字基本的意義是陌生的、奇怪的、外來的，這裏是作

為名詞的用法，指外邦人、外國人。在新約時代，這個外國人的概念應該很普遍。猶太人自

己也因為散住在各地，因此經歷不平等的對待，不能融合在當地的社群之中。至於非猶太人，

因為當時是羅馬帝國統治的時期，若不是羅馬公民，也不能享有很多公民所擁有的權利。保

羅指出，信徒在耶穌基督裏不再是外人，不再是沒有權利的寄居者，而是與聖徒同國的人。

“同國”原文使用了前置詞，表示一同，但是在原文中，就算沒有前置詞，本意也是表達國

民的身分，加上前置詞更加强調了一同的意思，表示在神的國度中，不論是猶太人或外邦人，

都擁有同樣的權利、同等的身分，同樣都是神的子民，沒有分別。 
 
第二方面的象徵是家庭的關係。保羅指出我們不再是“客旅”，“客旅”這字形容一個人雖

然可能住在這個群體中間，但他卻不屬於這個群體，他是陌生的、寄居的。這反映出在這段

開始時所提醒讀者的，他們是外邦人，在對基督救恩的盼望中是沒有權利的寄居者。雖然在

古代的近東地區，接待客旅是很受重視的觀念，但客人與家人之間有一定的分別，客人雖然

可以短暫地生活在家中，卻不會被視為家裏的一份子。就像外來的務工人員，去到大城市一

樣，雖然住在那裏，卻體會不到家的溫暖，只是暫居一段時間，終究要回到自己的老家。在

耶穌基督裏，我們卻是成了“家裏的人”。在原文中，“家裏的人”這字的字根可能與房屋

有關，因為一般的家庭都是住在同一個居所。但家庭不單是房屋，而是家人之間的關係。這

字在舊約裏有時用來表達“近親”，更反映出這關係的密切性。在這裏，保羅表示我們因信

耶穌基督，成為了在靈裏面的一家人，擁有互相照顧的親密關係。 
 
19 節這句簡單的話，與本章 11-12 節的描述形成很强烈的對比，這也是 2 章裏一直表達出來

的信息。耶穌基督在我們的生命中帶來重大的改變，先前與現在有著極端的分別，先前是不

認識獨一真神的外邦人，現在在基督裏，卻是新造的人。 
 
整段經文告訴我們，我們成為神家裏的一份子，不是因為我們的所作所為，而是耶穌為我們

成就的。神不只是使我們從死裏與基督一同活過來，也呼召我們進入基督的身體──教會。 
 
可能有些人說信主是個人的事情，不去教會也行，因為我是無形教會的一份子。這是毫無聖

經根據的說法。“我”若要成長，必須在教會。“我”不能自己成長，因為“我”不是身體，

只是肢體。肢體離開身體是不能活的。每個主日，我們不是去教堂。我們是到神的居所，與

其他不同的肢體在基督裏一起敬拜、參與聖禮，透過一起聆聽、服事來滋養我們，讓我們可

以在世界聚集在一起，成為教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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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種行動提醒我們：基督是我們的和睦，使我們與神和好，與人和睦。教會要持守、活出和

睦的見證。聽眾朋友，我們在耶穌基督裏同屬一個國度，我們是天國的子民，我們是耶穌基

督福音的見證。因此我們需要彼此相愛，在群體之中顯出神藉著耶穌基督所成就的和平。神

是我們的和平。在這個充滿著分歧的世界中，我們立志要活出這和平的福音！ 
 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裏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 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 


